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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數位式行車紀錄建構大客車事故預測之研究 

吳宗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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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利用集群分析對大客車駕駛員進行分群與管理，並透過存活分析構建

駕駛事故預測模式。研究期間自民國96年1月1日至96年12月31日，以國內裝有數

位式行車紀錄器大客車之某客運公司為對象，利用所有337位駕駛員的整年行車

記錄，做為分析之資料來源，針對數位式行車紀錄器所記錄的駕駛行為進行統計

分析；駕駛異常行為每百公里出現頻率分別以均標、前標、頂標為門檻值進行模

式建構。其中集群分析將駕駛員分為六個等級的群組，R2值達到0.771；Cox肇事

迴歸分析分別辨識出顯著影響駕駛肇事的危險因子有重度急煞車、中度急煞車、

中度轉彎未減速、打左轉方向燈、冷卻水溫過高、引擎轉速過大、第七檔檔位錯

誤、電磁煞車作動等八項。 

關鍵字：數位式行車紀錄器、集群分析、存活分析、駕駛行為 

壹、緒論 

近年來，台灣因為經濟快速起飛，國民所得逐年提高，因而國人擁有汽、機

車的數量快速成長，由交通部統計資料[1]顯示，自89年至96年，台閩地區的總車

輛數從17,023千輛增加至20,711千輛，在車輛數不斷成長狀況下，整體交通環境衍

生出許多交通問題，其中又以交通肇事最為嚴重，其不但對人們的生命財產造成

威脅，更導致社會及家庭問題。根據行政院衛生署的統計顯示，95年國內十大死

亡因素(死亡百分比)，意外事故排名第五位(5.9%)，而意外事故中六成以上又來自

於運輸傷害或機動車交通事故。公路汽車客運搭乘人數從89年313百萬人次，至

95年245.2百萬人次；延人公里從89年的8584百萬人公里，至95年10191百萬人公

里。顯示民眾搭乘公路客運的人次減少但總里程數卻增多，推斷長途客運使用比

率相對成長，在近期油價高漲下，預期此趨勢將更明顯。 

由於交通事故之發生多屬人為疏失，事故發生時受害者、家屬及司法單位，

卻常因無法掌握足以証明事故發生過程與事故發生原因的事故証據資料，而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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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的善後處理。有鑑於此，政府交通管理部門遂增訂道路交通安全規則，規定

總聯結重量及總重量在20公噸以上之新登檢領照汽車，自中華民國88年9月23
日，應裝設行車紀錄器；8公噸以上未滿20公噸之新登檢領照的汽車，自中華民

國90年1月1日起，一律加裝行車紀錄器；自中華民國96年7月1日起經車輛型式安

全審驗及自中華民國97年1月1日起新登檢領照之8公噸以下營業大客車，也應一

律加裝行車紀錄器。 

交通事故之發生與駕駛行為有著莫大的關係，目前國內所研發出來的數位式

行車紀錄器已經能夠準確地記錄駕駛異常行為，如果能夠確實了解造成異常的原

因，有系統分析駕駛行為，應可提早預防不當駕駛行為，進而能達到事前預防意

外的發生，以期能有效達到規範駕駛行為提升行車安全與客運公司之經營管理。

近年來，若干研究開始利用數位式行車紀錄器的資料進行管理駕駛行為，針對其

後台管理軟體與資料庫應用為主，再輔以獎懲制度之執行，方便營運管理者能夠

簡單地管理駕駛員的駕駛行為。 

貳、文獻回顧 

在交通安全監督的領域，行車紀錄器可以做為事前的車輛安全監控，亦可配

合肇事重建等相關技術進行肇事原因鑑定分析，然目前國內行車紀錄器的發展趨

勢，在商業利益考量下多強調營運管理功能，反而忽略在交通安全相關領域之應

用與研究。機械式與數位式行車紀錄器二者功能，在記錄資料之型態、資料記錄

之內容及資料的儲存方式均有差異[2]。 

國內外的數位式行車紀錄器能夠紀錄與輸出的資料項目大致都類似，能夠直

接即時監控與紀錄駕駛員異常操作行為的主要有德國Siemens VDO與澳洲

Circuitlink公司的數位式行車紀錄器，其可藉由事先設定駕駛員異常操作的項目與

門檻值，直接藉由該設定來判定與監控紀錄，而一般其他數位式行車紀錄器需記

錄大量之資料並完全仰賴後端軟體之判讀。這樣的設計可以大量減低後端判讀分

析之資料量與增加易讀性。 

在楊淑娟[3]於使用數位式行車紀錄器之駕駛安全研究中，運用多變量分析中

的集群分析及鑑別分析，分析各駕駛員所歸類的群組，影響駕駛安全四個顯著相

關因子，最高者為超速、緊急煞車次之，急加速再次之，而駕駛時數也有些許相

關。此研究與本篇研究內容相似，但先前研究僅以47位駕駛員為研究樣本，在本

研究中會將樣本放大為公司整體駕駛員，除了利用集群分析挑出駕駛安全的危險

因子外，並利用駕駛異常項目做為變數及事故資料加以分析，建立大客車事故風

險預測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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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imby等學者(1999)[4]的研究對於大客車駕駛者行駛速度選擇的影響因素進

行實際調查分析，並且從該研究之調查發現，影響駕駛者速度選擇的因素有道路

幾何設計與道路環境、法定速限以及駕駛者之教育訓練，並顯示駕駛人對於行駛

速度的選擇是影響道路交通事故的次數與嚴重度的主要原因，選擇行駛速度越高

的駕駛者，較有可能發生交通事故且其嚴重程度會較高。 

Lourens et al.(1999)[5]為探討個人特性、罰單數目及駕駛者失誤行為與事故發

生次數的關聯性，透過駕駛者行為問卷方式並配合政府單位進行大範圍及長時間

的計畫來收集資料，收集駕駛者的違規、失誤及錯誤行為的資料。結果顯示在所

有不同年駕駛里程的族群中，拿到罰單者其事故發生次數顯著的較未拿到罰單者

來的高，反映出在不同駕駛經驗中，有拿到罰單者亦有較高的事故發生可能性；

而在所有年齡層中，年駕駛里程數愈高其事故發生次數愈高，而性別及教育程度

兩變數則並未達顯著差異。 

Pal Ulleberg(2002)[6]探討個人特性及肇事機率與交通安全活動的關聯性，結果

顯示高肇事機率的族群是以男性佔大多數，而其特性是較不尊重別人、不容易焦

慮者、喜歡追求感覺、不負責任者及駕駛行為具侵略性者。而對於交通安全教育

的反應，發現低肇事機率的族群接受度較高，因此有必要針對高肇事機率族群來

改變交通安全教育的內容及方式，以提高交通安全教育成效。 

大客車未保持行車安全間距以及任意變換車道、違規與操作錯誤等行為，可

能造成潛在事故風險。性別、年齡、駕車頻率、吊銷或吊扣駕照紀錄、超車違規

紀錄與酒醉違規記錄均與肇事風險有關[7,8]。在駕駛行為個人因素及特性方面，

生長環境、性別、人格、年齡均會對駕駛行為控制能力有所差異[9,10,11,12,13]。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藉由數位式行車紀錄器所記載之相關資料與駕駛員個人資訊之分

析，並以駕駛行為的特性做為基礎，進行統計分析。利用集群分析來對於駕駛員

進行分群與管理，並透過存活分析構建駕駛肇事預測模式。 

集群分析(Cluster Analysis)是一種邏輯方法的應用，利用一定的算法(一定的基

準)，依觀察體的相似性及相異性的程度，客觀地將相類似的個體集聚在一個群

組，而不同群組間則有高度的相異性。集群分析之計算方法之特徵：1. 個體間

的相似度(Similarity)或距離(Distance)的定義。2. 分群(Cluster)之適當性基準。3. 演
算。 

本研究以數位式行車紀錄器的資料，利用統計集群分析(K均數法)，此方法為

相斥式集群法，所產之集群互為相斥，亦即每一觀察體只隸屬一個集群，而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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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組間則有高度的異質性。分析出的結果做為評定駕駛員優劣的參考依據，對駕

駛員進行分群與管理。 

Cox(1972)所發展出的比例危險性模型，其危險函數如下式： 

    λ(t;z)=λ(t)exp(zβ) 

其中，z為1×k的向量[z1,z2,Λ ,zk]，為所測得知k項個體特性，例如：年齡、性

別…等；β為k×1之向量，為各變項之迴歸係數。 

由於Cox迴歸不需對存活時間分配進行假設，且在基底危險函數未知的情況

下，亦能合理的估計迴歸係數β；又其危險函數具非負的特性，同時Cox迴歸能允

許變數隨時間變化的情況(time-dependent)，並適用於連續型及離散型的資料，同

時也能夠處理重覆值及右刪截值的問題，再加上其易於瞭解，是以當Cox(1972)
提出Cox迴歸時，不只受到熱烈的討論更被廣泛的應用在各領域上。本研究以駕

駛肇事或故障做為應變數，駕駛異常項目做為自變數，進行Cox存活分析。在此

研究中不直接使用多元迴歸，因為多元迴歸基本假定應變數要服從常態分佈且資

料要完整。但是生存(失效)資料很少會服從常態分佈且有刪失時間問題。 

肆、統計結果分析 

4.1 資料蒐集與變數定義 

本研究期間自民國96年1月1日至96年12月31日，將全車隊大客車均裝有數位

式行車紀錄器之國內某客運公司的駕駛員異常駕車行車記錄，配合其他相關記

錄，做為本研究分析之資料來源。數位式行車紀錄器的資料項目如圖1。另外故

障肇事明細表、駕駛到職日及每月駕駛里程等等，運用Excel相關軟體整理資料，

將空白欄位及不合理內容的資料篩選後，駕駛員筆數為337位。 

駕駛員

名字

0
1
超

速

駕

駛

0
2
提

醒

將

超

速

0
3
重

度

急

煞

車

0
4
中

度

急

煞

車

0
5
市

區

急

煞

車

0
6
高

速

急

加

速

0
7
市

區

急

加

速

0
8
高

速

轉

彎

未

減

速

0
9
中

速

度

轉

彎

未

減

速

1
0
低

速

轉

彎

未

減

速

1
1
打

左

轉

方

向

燈

1
2
打

右

轉

方

向

燈

1
3
打

遠

光

燈

1
4
按

喇

叭

1
5
冷

卻

水

溫

過

高

1
6
氣

壓

源

過

低

1
7
潤

滑

油

壓

力

過

低

1
8
未

放

手

煞

車

1
9
引

擎

轉

速

過

大

2
0
未

使

用

一

檔

2
1
第

二

檔

檔

位

錯

誤

2
2
第

三

檔

檔

位

錯

誤

2
3
第

四

檔

檔

位

錯

誤

2
4
第

五

檔

檔

位

錯

誤

2
5
第

六

檔

檔

位

錯

誤

2
6
第

七

檔

檔

位

錯

誤

2
7
第

八

檔

檔

位

錯

誤

2
8
踩

離

合

器

使

車

滑

行

2
9
煞

車

作

動

3
0
電

磁

煞

車

作

動

3
1
電

磁

煞

車

使

用

過

久

3
2
怠

速

時

間

過

長

3
3
車

門

開

,
下

乘

客

,
未

使

3
4
車

移

動

,
有

兩

門

未

關

3
5
車

移

動

前

後

門

未

關

3
6
車

移

動

前

門

未

關

3
7
車

移

動

,
後

門

未

關

3
8
車

移

動

行

李

箱

門

未

關

總

計

10/01/2007 00:00:00 to 10/12/2007 23:59:59

 

圖 1 駕駛員週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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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數位式行車紀錄的資料項目中，異常項目包含有超速駕駛、急煞車、急加

速、轉彎未減速、冷卻水溫過高、未放手煞車、引擎轉速過大、檔位錯誤。而方

向燈、遠光燈、按喇叭、煞車作動則需看駕駛行為頻率，是否有頻次過多。 

根據數位式行車紀錄器所記錄之駕駛行為項目資料，搭配駕駛員的行駛里程

做為曝光量，轉換成每百公里駕駛行為頻次。將圖1的每週駕駛報表資料，匯整

成駕駛員每百公里駕駛行為頻次的平均值，故每個觀察個體(駕駛員)以自己每百

公里駕駛行為頻次的平均值做為自變數，應變數為駕駛員在觀察期間內是否發生

事件(肇事或故障)，該事故原因依照公司主管所做的判定，決定是否為駕駛員之

責任，研究僅以歸因於該公司駕駛員之事故責任。若駕駛員在觀察期間內發生二

次事件，以第一次為事件為終止時間。故障肇事月明細表如圖2。 

編

號

發車

日期

發車時

間

車輛

建制

發車

車號

司機碼

號
駕駛員 肇  事 故  障 地            點 責任歸屬

1 ◎

2 ◎

12月份故    障    車    月    明    細P1

 

圖 2 故障肇事月明細表 

研究中的故障是指車輛已經停駛需由接駁車接送乘客，肇事是指有發生碰撞

事故，而並未考慮故障或肇事的嚴重程度，僅以故障、肇事做區分。在96年度判

定歸屬公司駕駛員責任之肇事37件、故障108件。 

4.2 集群分析流程 

研究利用K-means所產生之集群互為相斥，集群數的決定一般研究者多以三

至六個集群數來設定，本研究以三至六個群組來做為分析的集群數，經過分析後

的結果及相關變數顯著水準，再從中挑選最適的集群數，做進一步的結果分析及

探討。 

4.2.1 三集群分析 

三群組數所分析出來的群組R2值為0.571，顯著因子有市區急煞車、市區急

加速、中速度轉未減速、低速度轉未減速、打左轉方向燈、打右轉方向燈、打

遠光燈、按喇叭、冷卻水溫過高、引擎轉速過大、踩離合器使車滑行、煞車作

動、電磁煞車作動。 

從三集群分析結果來看，表2中的數值為該群組的每百公里駕駛行為出現

頻次平均值。A群組中的駕駛在煞車、加速及轉彎未減速的駕駛行為相對其他

群組頻次較高，其特性可能有衝動、冒險性等。B群組中的駕駛在打左右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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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燈、打遠光燈、引擎轉速過大、踩離合器使車滑行相較其他群組頻次較高，

其特性較常在行駛中變換車道、閃大燈，具有侵略性駕駛行為以及機械操作不

當的問題。C群組中的駕駛並無特別分出顯著的不良特性。 

表 2 三集群中心點 
 A 集群 B 集群 C 集群 

 
117 人 

(34.72%)
2 人 

(0.59%)
218 人 

(64.69%) 
市區急煞車 4.50 3.05 2.25 
市區急加速 5.83 5.49 2.67 

中速度轉彎未減速 2.44 0.61 0.83 
低速度轉彎未減速 0.61 0.03 0.09 
打左轉方向燈 29.61 109.31 10.56 
打右轉方向燈 29.23 174.89 10.41 
打遠光燈 0.87 1.92 0.38 
按喇叭 0.46 0.19 0.25 

冷卻水溫過高 1.57 0.68 0.72 
引擎轉速過大 0.29 0.69 0.15 

踩離合器使車滑行 6.59 8.36 2.47 
煞車作動 12.35 10.76 6.83 

電磁煞車作動 10.24 9.14 5.56 
單位：次/百公里 

4.2.2 四集群分析 

四群組數所分析出來的群組R2值為0.746，顯著因子有提醒將超速、市區急

煞車、中速度轉彎未減速、打左轉方向燈、打右轉方向燈、打遠光燈、按喇叭、

冷卻水溫過高、引擎轉速過大、電磁煞車作動。 

從表3中四集群分析結果來看，A群組中的駕駛在提醒將超速、市區急煞

車、中速度轉彎未減速、和按喇叭的駕駛行為相對其他群組頻次較高，其特性

可能有衝動、冒險性等，顯示此群組之駕駛員其開車速度較快且常變換車道、

按喇叭的行為。B群組中的駕駛較無特別顯著的不良特性。C群組中的駕駛在

提醒將超速、煞車次數的駕駛行為相對其他群組頻次較高，另外冷卻水溫過高

與引擎轉速過大相對其他群組頻次較高，此群組對機械操作不夠熟悉。D群組

中的駕駛在打左右轉方向燈、打遠光燈、引擎轉速過大、電磁煞車作動相較其

他群組頻次較高，與三集群中的B群組一樣，其特性較常在行駛中變換車道、

閃大燈，具有侵略性駕駛行為以及機械操作不當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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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四集群中心點 
 A 集群 B 集群 C 集群 D 集群 

 
14 人 

(4.15%)
183 人

(54.3%)
138 人 

(40.95%)
2 人 

(0.6%) 
提醒將超速 2.51 1.30 2.71 2.36 
市區急煞車 3.49 1.98 4.38 3.05 

中速度轉彎未減速 7.65 0.69 1.69 0.61 
打左轉方向燈 48.34 8.88 25.10 109.31 
打右轉方向燈 54.49 9.07 23.67 174.89 
打遠光燈 0.86 0.33 0.81 1.92 
按喇叭 0.52 0.21 0.45 0.19 

冷卻水溫過高 0.58 0.70 1.47 0.68 
引擎轉速過大 0.16 0.13 0.30 0.69 
電磁煞車作動 8.88 5.08 9.82 9.14 

單位：次/百公里 

4.2.3 五集群分析 

五群組數所分析出來的群組R2值為0.746，與四集群中R2值近似，是由於四

集群中的B集群183人，被切分成五集群中的B、C二群組分別為3人和181人，且

A集群有1人被重分組，因此R2值變化不大。顯著因子有市區急煞車、中速度轉

彎未減速、打左轉方向燈、打右轉方向燈、冷卻水溫過高、引擎轉速過大、踩

離合器使車滑行、電磁煞車作動。 

從表4中五集群分析結果來看，A群組中的駕駛在打方向燈、引擎轉速過大

的駕駛行為相對其他群組頻次較高，與四集群中的D群組一樣，其特性可能有

較常行駛中變換車道的問題。B群組中市區急煞車、電磁煞車作動、踩離合器

使車滑行的駕駛行為相較其他群組頻次較高。C群組中的駕駛相對其他群組較

無特別顯著的不良特性。D群組中的駕駛在中速度轉彎未減速相較其他群組頻

次較高，與四集群中的A群組相似。E群組中的駕駛在電磁煞車作動及冷卻水溫

過高的駕駛行為相較其他群組頻次較高，與四集群中的C群組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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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五集群中心點 
 A 集群 B 集群 C 集群 D 集群 E 集群 

 
2 人 

(0.59%)
3 人 

(0.89%)
181 人 

(53.71%)
13 人 

(3.86%)
138 人 

(40.95%) 
市區急煞車 3.05 5.41 1.99 3.31 4.33 

中速度轉彎未減速 0.61 3.20 0.69 7.79 1.67 
打左轉方向燈 109.31 30.10 8.80 49.00 24.96 
打右轉方向燈 174.89 37.77 8.97 55.57 23.40 
冷卻水溫過高 0.68 0.14 0.69 0.61 1.49 
引擎轉速過大 0.69 0.43 0.13 0.17 0.30 

踩離合器使車滑行 8.36 60.10 2.25 3.92 4.87 
電磁煞車作動 9.14 9.70 5.07 9.07 9.75 

單位：次/百公里 

4.2.4 六集群分析 

六群組數所分析出來的群組R2值為0.771，顯著因子有市區急煞車、中速度

轉彎未減速、打左轉方向燈、打右轉方向燈、引擎轉速過大、踩離合器使車滑

行、電磁煞車作動。 

從表5中六集群分析結果來看，A群組中的駕駛在市區急煞車、及電磁煞車

作動較高。B群組中電磁煞車作動相較其他群組頻次較高，其他較無顯著不良

特性。C群組中的駕駛相對其他群組較無特別顯著的不良特性。D群組中的駕

駛在打方向燈、引擎轉速過大、電磁煞車作動相較其他群組頻次較高，其特性

可能有衝動、冒險性等，行駛中經常變換車道。E群組中的駕駛在中速度轉彎

未減速、打方向燈的頻次較高，該群組駕駛員有侵略型駕駛特性。F群組中的

駕駛在市區集煞車、電磁煞車作動、及踩離合器使車滑行的頻次較高，此群組

駕駛員機械操作錯誤的問題，而煞車作動次數較高需視情形而定。 

表 5 六集群中心點 
 A 集群 B 集群 C 集群 D 集群 E 集群 F 集群

 
143 人 

(42.43%)
14 人 

(4.15%)
174 人

(51.6%)
2 人 

(0.59%)
1 人 

(0.31%) 
3 人 

(0.89%)
市區急煞車 4.28 3.50 1.93 3.05 2.32 5.41 

中速度轉彎未減速 1.62 5.50 0.70 0.61 27.55 3.20 
打左轉方向燈 24.59 42.45 8.42 109.31 99.01 30.10 
打右轉方向燈 22.68 53.97 8.75 174.89 54.45 37.77 
引擎轉速過大 0.29 0.17 0.13 0.69 0.04 0.43 

踩離合器使車滑行 4.72 3.21 2.26 8.36 16.80 60.10 
電磁煞車作動 9.64 9.56 4.96 9.14 6.05 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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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次/百公里 

4.3 集群分析小結 

經過前面四種集群組數所分群的結果顯示，以六集群組數所分出來的結果R2

值為0.771最高，再細切分七集群時發現R2值降低為0.714，從專業角度、理論基礎

認為六集群組數較為適當。將駕駛員分成優、尚佳、普通、待加強、差、極差六

個等級特性，說明如下。 

一、優(C群)：C群組中的駕駛在市區急煞車、中速度轉彎未減速、打左轉方向燈、

打右轉方向燈、引擎轉速過大、踩離合器使車滑行、電磁煞車作動等異常值

或駕駛行為項目值都明顯的相對於其他群組較低，完全不具侵略駕駛行為，

且駕駛人本身操作車輛的方式良好。 

二、尚可(B群)：B群組中的駕駛在電磁煞車作動較高，其他較無顯著不良特性。 

三、普通(A群)：A群組中的駕駛在市區急煞車、及電磁煞車作動相較其他群組頻

次較高。 

四、待加強(F群)：F群組中的駕駛在市區集煞車、電磁煞車作動、及踩離合器使

車滑行的頻次較高，此群組駕駛員機械操作錯誤的問題，可透過駕駛教育來

進行改善其錯誤駕駛行為。 

五、差(D群): D群組中的駕駛在打方向燈、引擎轉速過大、電磁煞車作動相較其

他群組頻次較高，其特性可能有衝動、冒險性等，行駛中經常變換車道，但

尚具有守法且轉彎會進行減速的駕駛行為。管理者要多留意此群的駕駛員，

可做深入的查核駕駛員駕駛行為，並透過駕駛教育的方式來進行改善。 

六、極差(E群)：E群組中的駕駛在中速度轉彎未減速、打方向燈的頻次較高，該

群組駕駛員有侵略型駕駛行為的特性。管理者要多留意此群的駕駛員，可做

深入的查核駕駛員駕駛行為，並透過懲處的方式來進行改善。 

伍、模式建構 

本研究利用SPSS進行存活分析，分為三個部份做為介紹：(1)變數確立 (2) 生
命表法 (3)Cox迴歸分析。 

5.1 存活分析變數確立 

本研究定義的生存時間(survival time)起點為96年1月1日、終點為96年12月31日
及時間的測度單位為「週」，共計52週。失敗事件(failure event)又稱死亡事件，本

研究指駕駛員發生肇事且公司主管判定肇事原因為公司駕駛員之責任，而並非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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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肇事有無死傷。本研究中觀察的結果可能有以下幾種： 

一、失敗事件：其終止時間即為失敗期間。 

二、駕駛員中途離職：由於失去聯繫，沒有離職後的觀察所需資料，終止時間以

最後一次觀察時間為準。 

三、觀察截止：即觀察研究結束時個體仍未發生事故，終止觀察時間為研究結束

時間。 

將96年度每位駕駛員每百公里駕駛行為出現頻次項目，算出平均值(全體駕

駛員行為項目平均值)、前標(第25百分位之駕駛行為項目值)、頂標(第15百分位之

駕駛行為項目值)。挑選平均值是由於駕駛行為項目中，有較多駕駛員行為項目

值較低或為0，採用平均數較能客觀的挑選出個人相對整理駕駛員的行為項目

值，相對中位數(第50百分位之駕駛行為項目值)於將每項駕駛行為項目值挑選出

一半的駕駛員出來做分析，平均數會比中位數來的客觀。並且採用第25百分位數

及第15百分位數挑出記錄駕駛行為數值較高的駕駛員來做分析。 

本研究樣本數共有337筆駕駛員資料，在肇事事件扣除掉資料不齊全、不合

理資料及同一駕駛員發生二次以上肇事(以第一次計算)，肇事資料共有28筆，佔

8.3%；被設限資料包括駕駛員中途離職及觀察研究結束時個體仍未發生事件(肇
事)，共有309筆，佔91.7%。 

5.2 Cox 肇事迴歸分析 

本節利用平均值、前標、頂標當作門檻值，分別建構Cox肇事迴歸模式，其

中337位駕駛員中，有28位駕駛員於觀察期間中發生肇事事故。Cox迴歸中應變數

是駕駛發生事件(肇事)為1，未發生事件為0，自變數為數位式行車紀綠駕駛行為

項目。 

5.2.1 平均值為門檻值 

各變數以平均值當門檻值，統計Cox迴歸分析結果如下表，其中中度急煞

車、打左轉方向燈、冷卻水溫過高等三項因子對是否發生肇事的存活時間具有

極顯著的統計意義，重度急煞車、引擎轉速過大也具有顯著影響，如表6。 

Cox迴歸分析結果來看，其中Exp(β)是指該項目超過門檻值的駕駛員相對

低於門檻值的駕駛員，相對危險度為Exp(β)倍。以重度急煞車(時速≧60 km/h；
且減速度>12 km/h/s或0.3401g)來看，其對應的相對危險度為0.155，說明重度急

煞車在平均值(0.482次/百公里) 超過平均值的駕駛員相對於平均值以下的駕駛

員，駕駛員肇事的風險為0.155倍 (P-value=0.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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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Cox 迴歸分析結果(門檻值-平均值) 

項目 β SE(β) Wald 自由度 P-value Exp(β) 

重度急煞車 -1.867 1.067 3.064 1 0.080* 0.155 
中度急煞車 1.603 0.428 14.011 1 0.000** 4.968 
打左轉方向燈 1.039 0.437 5.667 1 0.017** 2.827 
冷卻水溫過高 0.951 0.400 5.647 1 0.017** 2.588 
引擎轉速過大 0.674 0.394 2.926 1 0.087* 1.962 

*顯著p<0.1；**極顯著p<0.05 

5.2.2 前標為門檻值 

各變數以前標當門檻值，統計Cox迴歸分析結果如下表，其中打左轉方向

燈、冷卻水溫過高、引擎轉速過大等三項因子對是否發生肇事的存活時間具有

極顯著的統計意義，中度急煞車也具有顯著影響，如表7。 

表 7 Cox 迴歸分析結果(門檻值-前標) 

項目 β SE(β) Wald 自由度 顯著性 Exp(β) 

中度急煞車 0.652 0.389 2.802 1 0.094* 1.918 
打左轉方向燈 1.211 0.391 9.584 1 0.002** 3.356 
冷卻水溫過高 0.910 0.386 5.561 1 0.018** 2.483 
引擎轉速過大 0.805 0.390 4.258 1 0.039** 2.238 

*顯著p<0.1；**極顯著p<0.05 

5.2.3 頂標為門檻值 

各變數以頂標當門檻值，統計Cox迴歸分析結果如下表，其中中度急煞車、

第七檔檔位錯誤、電磁煞車作動等三項因子對是否發生肇事的存活時間具有極

顯著的統計意義，中度轉彎未減速也具有顯著影響，如表8。 

表 8 Cox 迴歸分析結果(門檻值-頂標) 

項目 β SE(β) Wald 自由度 顯著性 Exp(β) 

中度急煞車 1.352 0.404 11.188 1 0.001** 3.863 
中度轉彎未減速 0.780 0.441 3.129 1 0.077* 2.181 
第七檔檔位錯誤 1.050 0.400 6.887 1 0.009** 2.857 
電磁煞車作動 1.058 0.412 6.610 1 0.010** 2.882 

*顯著p<0.1；**極顯著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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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結果說明 

一、肇事迴歸分析分別挑出影響駕駛肇事的危險因子及相對危險程度，整理匯整

如表12。影響駕駛安全顯著相關因子有重度急煞車、中度急煞車、中度轉彎

未減速、打左轉方向燈、冷卻水溫過高、引擎轉速過大、第七檔檔位錯誤、

電磁煞車作動等八項。 

表 12 駕駛肇事的危險因子及相對危險程度 

 
 

         門檻值  

項目(次)    相對危險度 平均值 前標 頂標 

重度急煞車 0.155*   
打左轉方向燈 2.827** 3.356**  
冷卻水溫過高 2.588** 2.483**  
引擎轉速過大 1.962* 2.238**  
中度急煞車 4.968** 1.918* 3.863**

中速度轉彎未減速   2.181*
第七檔檔位錯誤   2.857**
電磁煞車作動   2.882**

*顯著p<0.1；**極顯著p<0.05 

二、重度急煞車：門檻值訂為平均值時，此變數具有顯著性，其相對危險度0.155。
從相對危險度推測駕駛人煞車作動的行為遇到突如其來的外在因素導致重

度急煞車，是具有防禦型駕駛行為，才減少肇事風險。 

三、中度急煞車：門檻值訂平均值、前標、頂標時，均為顯著。其相對危險度有

1.5倍以上，公司不管用哪種門檻值所挑出的該類駕駛員，都需予以注意，

該類駕駛員可能跟車距離過近而導致肇事事故發生。 

四、中速轉彎未減速：門檻值訂為頂標時，該因子具有顯著性。其相對危險度

2.181，其駕駛員異常值相對其他全體駕駛員明顯較高時，該類駕駛員肇事風

險是一般人的2倍，可能駕駛員本身的個性較為急燥，其駕駛行為特性較具

侵略型的行為特性。 

五、打左轉方向燈：門檻值訂為平均值或前標時，該因子具有顯著影響。其相對

危險度高2.5倍以上，駕駛員左轉或往左切入內車道的次數較多時，肇事風

險有顯著提高。 

六、冷卻水溫過高：門檻值訂為平均值或前標時，該因子具有顯著影響。其相對

危險度約有2.5倍，該項設定值需在車輛發動(引擎轉速600 RPM以上)時且水溫

90度以上，可能由於駕駛時數過長而導致風險提高。 

274



 
 

七、引擎轉速過大：門檻值訂為平均值或前標時，該因子具有顯著影響。其相對

危險度約有2倍，可能駕駛機械操作錯誤對駕事風險有顯著影響。 

八、第七檔檔位錯誤：門檻值訂為頂標時，該因子具有顯著影響，其相對危險度

約有2.857倍。該判定主要係依據引擎轉速與速率關係，其次則利用檔位判

定。由於樣本為客運公司，其開車行駛在高速公路上較多，駕駛員僅需在高

速公路流量較大或經過收費站時需換檔。可能在車流量較大且駕駛員對機械

操作不熟悉時，肇事風險有顯著提高。 

九、電磁煞車作動：門檻值訂為頂標時，該因子具有顯著影響，其相對危險度約

有2.882倍。超過頂標的駕駛員可能跟車距離過近，導致因前方一有狀況時，

需馬上使用電磁煞車來降低車速，對肇事風險有顯著提高。 

陸、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期間自民國96年1月1日至96年12月31日，將國內某客運公司裝有數位

式行車紀錄器大客車，利用337位駕駛員的行車記錄，做為本研究分析之資料來

源，進行風險分析結果獲得的具體結論與建議，分述如下。 

一、運用SPSS以集群分析的方法，將群組以專業及實務的角度分為六個等級，

R2值為77.1%。 

（一）市區急煞車、電磁煞車作動來看，此行為的發生必需再進一步了解煞車的

行為是否具有防禦性行為，如其他用路人的不當駕駛行為，導致駕駛員採

取正當的防禦。或是駕駛員本身跟車過近，而導致前方一有狀況時，必需

馬上採取煞車動作。 

（二）中速度轉彎未減速的行為頻次較多的駕駛員其本身的個性為急燥、駕駛習

慣不佳，駕駛行為特性較具侵略性的駕駛行為。 

（三）打左轉方向燈及打右轉方向燈的部份，該駕駛行為在車陣中較常變換車

道，駕駛個性也較急燥，須進一步了解駕駛員其他駕駛異常行為，如超速、

急加速、打遠光燈、按喇叭等行為。 

（四）引擎轉速過大、踩離合器使車滑行行為頻次較多的駕駛員，其本身駕駛習

慣較差。 

二、利用Cox肇事迴歸分析分別挑出影響駕駛肇事的危險因子有重度急煞車、中

度急煞車、中度轉彎未減速、打左轉方向燈、冷卻水溫過高、引擎轉速過大、

第七檔檔位錯誤、電磁煞車作動等八項。由不同門檻值挑出的駕駛危險因

子，中度急煞車不管用何種門檻值，對肇事發生均有顯著影響，打左轉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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燈、引擎轉速過大三項也是在平均值及前標的門檻下均為顯著，建議管理階

層應注意這些項目駕駛員的異常次數，對於超過平均值的駕駛員做駕駛訓

練，超過前標的駕駛員訂下懲處標準。冷卻水溫過高，管理階層要注意該車

輛的駕駛排班，是否有工作時間太長的原因。中度急煞車、中速度轉彎未減

速、第七檔檔位錯誤、電磁煞車作動等在前標有顯著影響，這些異常項目次

數較多且極端的駕駛員，管理階層可以做駕駛訓練降低駕駛異常次數，減少

肇事的發生。 

三、由於研究資料缺少事故嚴重程度，未來研究可將事故嚴重程度做為切分，搭

配數位式行車紀錄器記錄之駕駛異常項目，探討不同駕駛行為對事故嚴重程

度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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